吉水财购投诉﹝2025﹞8号

关于2025年县城路灯维修材料路灯灯饰维修材料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
1、 项目名称：2025年县城路灯维修材料路灯灯饰维修材料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JXZG-2025-032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扬州市轩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送桥镇郭集工业集中区一区
法定代表人：郑玉道      联系电话：13805271308
被投诉人1：吉水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文峰镇龙华中大道499号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13607962863
被投诉人2：江西中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构）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航盛大厦A座2608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9907961443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5年8月20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采购公告，代理机构2025年8月27日收到扬州市轩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对招标文件的质疑，代理机构于2025年9月2日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9月5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并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 对代理机构质疑答复不满意。
投诉事项2： 商务评审中项目主管、技术负责人加分设置不合理。
投诉事项3： 技术条款与人员分值匹配不合理。
（二）投诉请求 
请求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规定，采购人和代理机构修改相关不合理条款。
（三）调查情况

关于投诉事项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合同履行无关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项目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占据主要作用，贯穿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对于项目能否高质量完成以及后期维保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设置与项目履约有关的证书要求，符合项目实际需求。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该项目商务条款中指出该项目除提供货物以外，包括对货物进行系统测试，安装及调试，后期需全面保养维护，保修期内提供巡检。对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设置与采购需求相关的电气或机电类工程师及电工资格证书，是其技术水平及售后服务能力的具体体现，能够使项目更高质量完成，该评审因素的设置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3：该事项已进行了投诉处理，投诉事项不成立。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上述投诉事项均不成立，驳回投诉与请求，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吉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5年10月22日 



